
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红河支队

高速公路一大队 2024 年公路服务设施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和省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印发 2024 年

度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和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

《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度双随

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全面落实

2024 年抽查计划，特制定本抽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抽查任务

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 年度双随

机抽查事项清单》要求确定抽查任务，清单中明确第 2 项《公

路服务设施的监督检查》内容为路政部门抽查事项。

二、任务时间

2024 年 1 月—11 月。

三、检查对象

抽查对象为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

统检查对象库中录入的大队辖区内的服务区、停车区、加水

站等服务设施。按照不低于监管总数 30%的比例抽取。

四、名单抽取

此次抽查在“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信息管理系



统”中进行执法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随机抽取。执法检查人

员由检查实施部门根据实际需要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

随机匹配。检查对象如在本年度中已经被抽取检查过的，则

不再进行检查；检查对象如已经被其他抽查计划抽取但尚未

实施检查的，应合并检查事项一并实施检查。

五、检查内容

根据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、《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

设施监督管理办法》，检查高速公路服务设施配置是否完备，

设施损坏是否及时修复；管理秩序、环境卫生等按照有关规

范标准是否落实到位。

六、检查方式

按照《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 年度双随

机抽查事项清单》规定，检查方式为日常巡查、现场检查。

现场检查实施前，大队将在系统内增加随机抽查任务。随机

抽取的 2 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，并对检查过程进行记录。

七、抽查结果处理

抽查中发现问题应责令改正，不能现场整改的要下发责

令整改通知书并明确具体期限；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

罚并及时公开行政处罚信息。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应在现场抽查结束 7

日内，将抽查结果上传至“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

理信息系统”中“省交通运输厅领域”项下，并通过云南省

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向社会公示，同时将抽

查结果报支队执法监督科备案。



八、抽查结果的运用

抽查中发现的倾向性问题，应及时向大队报告，采取有

效措施。对突出违法行为，依法给予处罚。抽查中发现不属

于路政部门管理职能的问题，应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中队要高度重视双随机抽查工作，精心组织，

周密部署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，检查结束后要做好总

结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计划任务时间要求完成抽查检查和结果

录入公示工作。检查记录表中服务设施名称统一为“xx 服务

区+（xx 方向）”，所属经营企业的名称使用全称，名称与营

业执照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各中队检查人员应使用执法记录仪和执法文书记

录检查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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